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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資會各資助院校早前公佈今年度教職員的加薪建議，各院校低、中和高級

教職員的加幅大致與公務員相若。然而，部份院校卻將生效日期，由政府計算加

薪的 4 月 1 日押後至 7 月 1 日，敬希 閣下能協助跟進，促請院校跟隨公務員的調

薪安排，不論是加薪或是減薪，讓院校教職員也能與公務員共同進退，包括同等

的薪酬調整幅度和相同的生效日期。 
 
 據院校教職員代表反映，自薪酬制度與公務員脫鈎後，院校教職員的薪酬調

整已是各自為政，生效日期也沒有準則。事實上，政府於去年及今年連續兩年增

加公務員的薪酬時，院校也因而獲得相應撥款，因此，院校有責任將政府提供的

有關指定補助金，全數用在薪酬調整上，同時，政府在計算補助金給院校時，也

是以 4 月 1 日計算，院校應以此作為生效日期，即使有院校向教職員提供比公務員

較高的加薪比率，但據教職員反映，能夠取得較高加幅的同事只佔少數，故不能

以額外的加幅，用作抵銷３個月加薪差額的損失。 
 
 資助院校教職員薪酬制度自 03 年與公務員脫鈎後，院校聘用教職員以合約制

為主，而他們的起薪點亦大幅下調。經歷多年的削資後，院校財政已趨穩定，加

上新學制改革以及全球人才競爭，院校更需要有穩健的財政和各級人才配合發展

的需要，因此，合約制同事也應當獲得合理的薪酬調整。 
 

正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月前在立法會上表示，當局已經通知部門首

長，應該因應一籃子的因素，包括高通脹、公務員獲調高薪酬、挽留人才的需要

等，決定是否調高非公務員合約制員工的薪酬，並形容合約員工「有好大可能性」

獲得加薪。敬希 閣下能協助向政府和院校反映，既要爭取資源應付院校的發展需

要，也要兼顧合約同工的權益和士氣。敬祝 
 
台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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